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
浙科联字〔2017〕4号

关于高层次人才住房情况调查的通知

各省属科研院所：

根据车俊书记要求，省人社厅正在牵头开展人才住房问题专题调研，为了全面准确反映省属科研院所人才住房存在的问题和意见，请简要提供本单位高层次人才住房现状、解决途径，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意见和建议，以及《副高以上职称人员住房情况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5月3日下班前反馈给省科研院所联合会秘书处，联系人：江佳妮，电话（传真）： 85212166，手机：15068786797，邮箱：416015256@qq.com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副高以上职称人员住房情况表
       浙江省科技厅条件处 
      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

        二О一七年五月三日
附件：
副高以上职称人员住房情况表
单位名称：

	2016年底副高及以上职称人员未享受政策性实物分房和货币补贴的人数（人）
	

	2016年底副高以下职称、博士以上学历人员未享受政策性实物分房和货币补贴的人数（人）
	

	2016年实际用于人才住房的资金（万元）
	

	本单位用于解决人才住房的资金缺口（万元）
	

	今后3年拟引进高层次人才计划数（人）
	

	今后3年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住房需求（平方米）
	

	意见和建议：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